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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,教学效果好;学术水平高,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强;

享有较高声望,得到师生及业内公认。同时,应符合以下条

件:

1.普通中小学校人选,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或特级教师称号,近 6 学年(2016-2022 学年)主讲课程的

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,其中每学年必

须为中小学生主讲一门课程。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人选参

照普通中小学校人选要求,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遴选。中小

学及幼儿园人选应注重向乡村学校倾斜。

2.中等职业学校人选,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

近 3 学年(2019-2022 学年)承担本校教学任务(包括实训、

实习等实践课程)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。其中,专业课教师

必须为学生主讲 2 门以上专业课,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

一线实践工作经历。

3.现任校级领导职务者不列入遴选范围。

4.已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和芙蓉计划项目的不列

入遴选范围。

四、推荐程序

1.各县市区推荐程序:由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书

面提出申请,各学校组织遴选后,按不超过 1 名推荐人选的

要求和隶属关系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,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

根据市教育局下达的推荐指标，确定推荐人选并公示不少于

3 个工作日,公示无异议后,将候选人申报材料统一报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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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。

2.市直中小学由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书面提出

申请,各学校按不超过 1 名推荐人选的要求确定推荐人选

并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,公示无异议后,将候选人申报材

料直接报送市教育局。

五、推荐评审

(一)评审组织

邵阳市教育局组建芙蓉教学名师评审委员会(以下简称

评委会),负责实施评审工作。评委会下设办公室和评审专家

组,办公室设在邵阳市教育局教师工作科,负责评审工作的

具体事宜;分类成立若干评选专家组,专家由评委会综合考

虑学段、学科、教育教学业绩、职称、教研能力等因素,从

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直学校推荐人选中按省教育厅下

达的推荐计划进行遴选。

(二)评审标准

评委会依据《2023 年芙蓉教学名师遴选指标体系》(附

件 2)开展评审工作。

(三)公示公布。市教育局对遴选拟通过对象进行公示,

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审定后发文公布。

六、推荐材料及报送要求

(一)个人材料

1.《候选人推荐表》书面材料 1 份,PDF 电子版材料 1

份。文件标题命名为“**各县市区（市直学校）+姓名+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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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”。

2.相关佐证材料书面材料 1 份,PDF 电子版材料 1

份。专著、论文等只需要封面、关键页面等。候选人所在学

校党组织对候选人思想政治及师德表现的书面意见合并装

订。总页面不超过 50 页。文件标题命名为““**各县市区

（市直学校）+姓名+佐证材料”。

3.教学案例。参评人员应提交 9 月 30 日前所讲授的

与申报学科(专业)一致的完整课堂教学案例,包含教学设

计、教学课件或教学资源包、授课视频。授课视频应真实体

现课堂教学的全部师生活动实况,使用单台摄像机不间断录

制,允许镜头适当移动,但不能进行镜头切换和后期编辑;授

课视频应声音清晰,时长为一堂完整授课的时间长度;授课

视频格式为 MP4,编码方式 H.264,分辨率不低于 1280×

720 ,码率不低于 2048Kbps,帧率 25fps,音频双声道。文件

标题命名为“**各县市区（市直学校）+姓名+教学案例”。

(二)单位材料

1.推荐报告。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直学校出具推

荐报告,就人选的推荐过程、遴选程序、具体结论和公示情

况等进行详细说明。

2.《推荐人选汇总表》书面材料 1 份,PDF 电子版材料

1 份。文件标题命名为“**县市区(市直学校)+汇总表”。

(三)报送方式

1.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直学校于 9 月 22 日前将





附件 2

2023 年芙蓉教学名师各县市区、市直各学校推荐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
推荐名额

（人）

学前教育或特殊教

育教师可推荐人数

中职学校教师

可推荐人数

1 大祥区 1

2 双清区 1

3 北塔区 1

4 新邵县 2

5 邵阳县 2

6 邵东市 2

7 隆回县 2 1

8 洞口县 2 1

9 新宁县 1

10 武冈市 2 1

11 城步县 1

12 绥宁县 1

13 市直学校 2 1

合计 24


